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    告 

2014 年  第 58 号 

 

  为加快推动轮胎行业产业升级，规范行业生产秩序，引导行业公

平竞争，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轮胎产

业政策》，经商有关部门，我部研究制定了《轮胎行业准入条件》，

现予以公告。 

 

      附件：轮胎行业准入条件.pdf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4 年 9 月 5 日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3907/n11368223/n16136318.files/n16136180.pdf


轮胎行业准入条件

为加快推动轮胎行业产业升级，规范行业生产秩序，引

导行业公平竞争，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轮胎产业政策》，制定轮胎行业准入条件。本准

入条件包括汽车轮胎（不含斜交胎）和工程机械轮胎。

一、企业布局

新建和改扩建轮胎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规划和产业

政策，符合地区生态环境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应

在依法设立的工业园区内建设，项目应符合园区总体规划和

环境要求，有充足的水资源、环境容量，和较好的运输条件、

三废处理条件。

禁止在依法设立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化遗产

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居民住宅密集区和其他需要特殊

保护的区域内新建轮胎生产企业。

二、工艺、质量和装备

（一）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安全的绿色轮胎。

（二）轮胎生产企业应设立或具有可稳定依托的轮胎研

发创新机构。

（三）新建、改扩建轮胎项目鼓励采用自主知识产权技

术。鼓励选用先进的热胶烟气收集治理环保技术；一次法混



炼、充氮硫化、分压供蒸气等节能技术；轮胎成型、硫化全

自动化等信息化技术。

（四）轮胎产品应符合《轿车轮胎》GB9743、《载重汽

车轮胎》GB9744、《工程机械轮胎》GB/T1190 的相关标准。

三、能源和资源消耗

（一）轮胎生产企业应当具备健全的能源管理体系，加

强能源计量管理，按规定配备和使用经校准、符合预期使用

要求的能源计量器具，鼓励建立能源管理中心。

（二）轮胎生产企业能耗应满足《轮胎单位产品能源消

耗限额》GB29449 要求，并且要定期开展能效和资源消耗对

标达标检查。

（三）新建轮胎生产企业新鲜水消耗量应低于 7 吨/(吨

轮胎产品)，现有企业应低于 8 吨/(吨轮胎产品)。

（四）新建轮胎生产企业的橡胶消耗应满足：载重汽车

子午线轮胎低于 0.53(吨三胶)/(吨轮胎产品)，轻型载重汽

车子午线轮胎和轿车子午线轮胎低于 0.45(吨三胶)/(吨轮

胎产品)，工程机械轮胎低于 0.49(吨三胶)/(吨轮胎产品)。

现有企业的橡胶消耗应满足：载重汽车子午线轮胎低于

0.54(吨三胶)/(吨轮胎产品)，轻型载重汽车子午线轮胎和

轿车子午线轮胎低于 0.46(吨三胶)/(吨轮胎产品)，工程机

械轮胎低于 0.51(吨三胶)/(吨轮胎产品)。

（五）新建轮胎生产企业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应高于



95%，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应高于 97%。现有轮胎生产企

业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应高于 9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率应高于 95%。

四、环境保护

（一）企业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

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管理体系。现有、新建、改

扩建轮胎生产装置污水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应严格执行《橡胶

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7632。固体废物处理和处置

达到国家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有地方排放标准的，执行

地方标准。按要求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

（二）新建、改扩建轮胎生产企业，必须委托有资质的

评价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编

制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依法通过审批。污染防治措施必

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和同时投入使用，执行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制度，制定并报备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

（三）新建和改扩建轮胎生产企业应按照环境影响报告

书（表）及其批复、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开展监测工

作并依法公开监测信息。

五、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

（一）企业应当遵守《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建立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

和有效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具备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

准规定的安全生产、职业卫生防护条件；加强职工安全生产

教育培训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并

达到三级及以上。

（二）新建、改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和职业病防护

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

使用。企业应落实职业病防治措施，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

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评价，依法开展职业健康监护。

六、附则

（一）本准入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台湾、

香港、澳门地区除外）所有轮胎生产企业。

（二）本准入条件涉及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产业政

策若进行修订，则按修订后的执行。

（三）本准入条件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由工业

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根据轮胎行业发展

状况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适时对本准入条件进行修订。


